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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4 

 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第七届学生职业技能大赛 

汉字听写赛项介绍 

一、竞赛承办单位 

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 

二、竞赛目的及意义 

汉字是世界上最难书写的文字。独特的方块字形需要不断记忆，

反复练习才能形成书写能力。现在,越来越多的人依靠键盘等输入工

具书写，手写汉字的机会相应减少，“提笔忘字”的情况时有发生，

正确书写汉字的能力严重下降的趋势显著。如果未来几代人汉字书写

能力持续普遍下降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品质将严重缺损。 

把握信息时代特点，结合学院实际，通过举办“汉字听写大赛”

能够培养我院学生文字书写的能力，提升文化修养和思想内涵。同时，

以举办“汉字书写大赛”为契机，积极开展推广普及普通话和国家文

字规范化工作，并使之融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，融入到学校校园文化

中，将引领有品位的校园文化建设，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语言文字

规范意识和“说普通话，写规范字”的能力，这无论对贯彻执行《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，还是对提高学生文化素质

修养，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和就业创业水平，提升学院骨干校品牌形象

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 

三、竞赛宗旨/主题 

    汉字之韵，传承语言之美，讲普通话，写规范字，做文明人。 

四、参赛对象 

    全院所有学生  

五、竞赛时间设定 

    1.竞赛宣传与动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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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的宣传与动员工作将于项目的获批之日起第一时间启动。（1）

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。教研室全体教师要充分认识本次活动的重要意

义，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，以积极的态度，饱满的热情，投入到本次

比赛活动中来。（2）精心组织，落实到位。细化工作过程，安排专人

负责，切实加强对本次活动的组织领导。要精心选拔参赛人员，积极

组队参加比赛。参赛选手要认真准备，熟记考题，沉着应答，确保活

动取得圆满成功。（3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充分利用本次汉字听写

大赛的有利契机，提高广大师生尊重汉字、学习汉字、运用汉字的能

力，提升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知力，增加民族自豪感。 

2.报名要求 

个人报名和班级推荐、系部（二级学院）审核两种方式同步进行。

考虑到公共基础教学部无学生、可调用资源有限的实际情况，建议强

化系部（二级学院）推荐和选送比赛选手的动员组织作用，凡报名者

必须认真填写个人信息（报名表见附件 2）。 

3.初赛 

暂定在 10 月 28 日下午 13:00 开始举行，地点 ZDD204、205 教室 

4.决赛 

暂定在 11 月 4 日下午 13:00 开始举行，地点 ZDD204、205 教室 

六、竞赛方式和内容 

（一）竞赛方式：个人赛。初、决赛用统一发放的答题纸进行答

题，总共 50道题。最后由公共基础教学部语文教研室全体教师统一

批阅试卷，登分造册。要求比赛务必做到：禁止使用手机、互相抄袭，

违者取消比赛资格；书写时，不许写连笔字，统一正楷。如出现连笔，

视为书写错误。 

（二）竞赛内容：读准汉字读音，领悟字、词含意，并规范书写

汉字。有针对性地对我院学生学习、生活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写错别字、

滥用不规范字、错读或误读汉字等汉字使用的混乱现象进行纠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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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评分规则 

1.通过“简约课桌式”考试方式组织比赛。 

2.比赛选手在指定考场集合，依指定位置入座，每位队员一张纸

质答题板，同时同场进行课桌式听写比拼。听写词组为给定词库中题

目，由主考官现场读词，选手作答，每词读 3次，并给出解释。听写

完毕之后，由工作人员统一收齐答题卡，并报评卷小组评分选拔。 

3.每场比赛计时 40 分钟，入场退场时间 5 分钟，听写时间 30分

钟，听写词汇共计 50 个，每词计 2分，总共 100 分，写对得分，写

错任一字本词不得分。 

八、奖项设置（各等级奖项设置比例分别为：一等奖 参赛人数 5% 

二等奖 10% 三等奖 15%） 

    按规定，根据学生比赛成绩高低顺序（以 50人进入决赛为计），

产生一等奖 3 人，二等奖 5人，三等奖 8 人。 

九、其他 

本竞赛项目如有未尽事宜，请联系：陈卫炉(13564832588)、邮

箱 20080011@stiei.edu.cn，中德学院 C209 语文教研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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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第七届学生职业技能大赛——汉字听写大赛报名表 

 

序号 姓名 
所在系部  

(二级学院) 
年级 班级 专业 联系电话 

系部(二级学院)

负责人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
